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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周政行复决〔2025〕648号

申 请 人：刘某

被 申 请 人：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申请人刘某对被申请人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的周

建办依申复〔2025〕XX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不服，向本机

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 2025年 10月 14日依法予以受

理并适用简易程序办理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周建办依申复〔2025〕

XX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中关于“预售资金专用账户及资金

拨付情况文件”不予公开的内容，责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公开

翡翠华庭项目的“预售资金专用账户及资金拨付情况文件”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是周口某某项目的买受人，申请人通过

EMS 邮寄的方式向被申请人邮寄了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》，

申请公开某某项目的“1．开发商与监管银行的商品房预售资金

监管协议以及监管部门的监管情况文件；2．预售资金专用账户

及资金拨付情况文件”。2025年 9月 4日，被申请人作出周建

办依申复〔2025〕XX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以第 2

项信息涉及商业秘密公开后会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为由，未予

公开。“预售资金专用账户及资金拨付情况文件”涵盖涉案项

目预售资金监管账户资金的缴存比例、拨付节点、拨付金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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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范围等，直接关联公共利益（即购房者群体的交房权

益），并非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

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一条所界定的“与经营活动直接相

关的创意、管理、客户信息等私密经营信息”。被申请人未进

行实质性审查，审查义务履行不到位，属于对信息的定性错

误。根据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九条规定，商业秘密需同时满

足不为公众所知悉、具有商业价值、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

施三个要件。但被申请人仅告知涉及商业秘密，经征求第三方

意见和审查，并未要求第三方举证证明：1.协议中哪些具体条

款不为公众所知悉；2.该条款如何具有商业价值；3.第三方已对

该条款采取何种保密措施（如签订保密协议、设置访问权

限）。申请人认为，被申请人及银行的监管介入已打破信息的

秘密属性，此类信息本质是行政监管活动的衍生记录，而非企

业可独占的商业信息。商业秘密的价值性特指信息能为权利人

带来竞争优势或经济利益。但预售资金的核心属性是购房人预

缴的工程保障金，其缴存、拨付情况仅反映项目建设资金的使

用进度，而非企业的核心经营策略、客户资源或技术信息，并

不具备商业价值。商业秘密需权利人主动采取加密、签订保密

协议等保密措施，但预售资金相关信息存在双重非保密属性：

账户由银行托管、行政机关监管，企业对资金流向的记录不具

备独占控制权，客观上无法像管理客户名单、技术图纸那样采

取保密措施。预售资金专用账户及资金拨付情况文件不构成商

业秘密，被申请人直接将其认定为商业秘密，属于对商业秘密

的扩大化解释。被申请人的定性存在明显法律错误，且程序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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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。其次，被申请人未履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

例》第三十二条规定的行政机关独立审查第三方理由合理性的

法定职责，直接以第三方不同意为由不予公开，属于将审查责

任转嫁第三方，行政行为明显不当。被申请人未尽公共利益优

先审查义务，程序违法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

例》第十五条明确规定：涉及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

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，可以不予公开；但是，不公开会

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，应当予以公开。本案中，翡翠华

庭项目存在逾期交房情形，配套设施不完善、购买的精装房却

以毛坯房进行交付，已对众多购房者的金钱债权与房屋实体物

权造成损害，预售资金专用账户及资金拨付情况文件的公开直

接关系到全体购房者确认资金是否专款专用、是否存在挪用风

险，进而判断交房可能性，属于典型的公共利益范畴。综上，

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政府信息公开答复违法，侵害了申请人的

合法权益，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1.被申请人已依照法定程序履职。2025年 9

月 1 日，被申请人收到信息公开申请书后对相关信息进行核

查，于 2025年 9月 4日作出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（周

建办依申复〔2025〕XX号）并通过邮政 EMS 快递方式向申请

人书面回复告知，已在法定期限内履行了相应的义务。2.针对

申请人申请的翡翠华庭项目开发商与监管银行的商品房预售资

金监管协议以及监管部门的监管情况文件；预售资金专用账户

及资金拨付情况文件。经核查，被申请人认为符合公开条件的

信息（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、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情况统



- 4 -

计表包含预售资金专用账户资金已使用和余额等信息）均已向

申请人公开。针对未公开的信息，该商品房预售资金的往来、

使用等虽由被申请人监管，但对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管是为了

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的使用，该资金仍属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所

有，资金的使用计划、收缴、支取、银行流水等属于房地产开

发企业的财务信息，故上述信息属于商业秘密，符合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关于商业秘密的规定。被申请人认

为开发商与申请人未按照约定交付房屋及违约赔偿等纠纷系民

事纠纷，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，申请人所主张的权益受损并非

被申请人是否公开商品房预售监管资金明细信息所致，与是否

公开了预售监管资金明细行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，被申请人

是否对商品房预售监管资金明细进行公开，并不直接对购房人

的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。申请人如认为开发企业未按约定履

行相关义务，应当依照民事法律规范主张权利。故被申请人就

上述信息征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意见未获同意后，作出不予

公开的答复符合规定，申请人任意扩大关联性的理由不能成

立。另外，上述不予公开的财务信息也是行政机关在履行管理

职能中形成的非终局性的过程性信息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六条规定不予公开不违反强制性规

定。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适用法

律正确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予以维持。

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是周口某某项目的买受人，该项目位

于周口市川汇区某某路西侧、某某大道北侧。为了解项目相关

情况，申请人于 2025 年 8 月 29 日通过邮政 EMS（单号：



- 5 -

125371795XXXX）向被申请人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邮寄提

交信息公开申请表，申请公开某某项目的“1．开发商与监管银

行的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以及监管部门的监管情况文件；

2．预售资金专用账户及资金拨付情况文件”。2025年 9月 4

日，被申请人作出周建办依申复〔2025〕XX号《政府信息公

开申请答复书》，答复内容如下：一、经核实，自 2021 年 9

月，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就转入保交楼政府共管账户，现向您

提供我局掌握的 2021年 9月前第 1项信息，本机关予以公开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

（二）项规定，本机关将该政府信息提供给您。二、您申请公

开的第 2项信息，涉及商业秘密，经征求第三方意见和审查，

该政府信息公开后会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二条、三十六条第（三）项规

定，本机关决定不予公开。申请人对该答复书中第二项关于

“预售资金专用账户及资金拨付情况文件”不予公开的内容不

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
另查明：周口某某项目开发商周口某某置业有限公司作出

《关于某某预售资金的情况说明》，不同意公开申请人所申请

的预售资金专用账户及资金拨付情况文件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购房合同；2.政府信息公开申

请表及邮寄单；3.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情况统计表；4.关于某某

预售资金的情况说明；5.周建办依申复〔2025〕XX号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答复书及邮寄单。

本机关认为：首先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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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》第三十六条规定：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

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：（二）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的，向

申请人提供该政府信息，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

式、途径和时间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信息公开申

请后，分别作出答复。其中，申请人申请公开的开发商与监管

银行的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以及监管部门的监管情况文

件，被申请人已将所掌握信息予以公开，符合上述规定。

其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五条规

定：涉及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

损害的政府信息，行政机关不得公开。但是，第三方同意公开

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，予以

公开；第三十二条规定：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公开会损害第

三方合法权益的，行政机关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。第三

方应当自收到征求意见书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。第三

方逾期未提出意见的，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决定是否

公开。第三方不同意公开且有合理理由的，行政机关不予公

开。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，可

以决定予以公开，并将决定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和理由书面告

知第三方。本案中，关于申请人要求公开的预售资金专用账户

及资金拨付情况文件，因周口某某置业有限公司作出明确回

复，称以上资料中包含其公司商业秘密，公开后将对其利益造

成影响，不同意公开相关文件，故被申请人决定不予公开，并

无不当。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

条“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5%86%E4%B8%9A%E7%A7%98%E5%AF%86/310083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AA%E4%BA%BA%E9%9A%90%E7%A7%81/7128166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0%88%E6%B3%95%E6%9D%83%E7%9B%8A/8432355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5%AC%E5%85%B1%E5%88%A9%E7%9B%8A/4626565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9%87%8D%E5%A4%A7%E5%BD%B1%E5%93%8D/9066784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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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，内容适当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”之规定，

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的周建办依申

复〔2025〕XX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
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年 11月 4日

抄告：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
